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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估价的假设条件：

1、交易假设：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过程中，估价师根据待评估

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2、产权持有者对估价对象拥有完全产权，不存在产权及其它经济纠纷。

3、假设委托方处置资产的方式为有序处置。委估资产采用整体拍卖处置的方

式进行而不是零星处置。

本估价报告及估价结论是依据上述估价假设条件，以及本估价报告中确定的

原则、依据、条件、方法和程序得出的结果，若上述假设条件发生变化时，本

估价报告及结论会自行失效。

二．估价的限制条件：

1．根据委托人提供数据,本次评估的房屋均未有产权证书，估价对象的在

用用途为办公、车间 、其他用房。

2.估价对象的建筑面积、土地面积及地上附着物的数量，分别以评估师现

场勘察的数据为依据。如与国家有关测绘部门最终确认的面积有差异，本报告

结果应作相应调整。

3．本报告对估价对象市场价格的把握，仅相对于价值时点市场状况以及估

价对象的现状而言，并未考虑市场价格波动、税费率的变化、国家经济政策发

生变化以及其它不可抗力等因素对估价对象价值的影响。

4．本报告的估价结果作为委托方执行司法裁决的参考依据，不得用于其它

用途。

5、本公司对估价结果有最终解释权。未经本公司同意，本报告的全部或部

分内容不得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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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委托人：

名称：莱州市人民法院

座落：莱州市北苑路 2366 号

二、估价方：

估价机构名称：山东中创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 址：芝罘区二马路 155 号 1006 号

法定代表人：朗咸辉 资质等级：壹级 资质编号：鲁评 051032

联系电话：0535---2287856

三、估价对象概况：

（一）估价对象范围

1.刘国强所属位于湿地公园北侧的房地产，房屋均无产权证书，实测总建

筑面积为 2009.54 平方米；

2.其他地上附着物：水井、照壁、厕所、水泥地面、大门、院墙、地面初

始填土硬化、电缆、苗木绿化等（详见附件 1 评估明细）；

3.租赁莱州市污水处理厂共计 4亩土地使用权，租赁期限为 50年，从 2006

年 10 月 1日至 2056 年 9 月 30 日（详见评估明细附件 3《土地租赁合同》）

（二）估价对象权益状况

房地产基本状况一览表

房屋所有权证 无 房屋所有权人 刘国强

房屋座落 湿地公园北侧
建筑总面积

（㎡）
2009.54

在用用途 办公、车间、其他 建成年代 2008 年

土地使用权证号 无 土地使用权人 刘国强

坐落 湿地公园北侧 使用权类型 租赁

使用权面积

（㎡）
4亩 租赁期限

2006年10月1日至

2056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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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物状况

1.刘国强所属房屋：房屋均无产权证书，实测总建筑面积为 2009.54 平方

米。其中：1 幢房实测建筑面积为 529.42 平方米，砖木结构，用途为办公、车

间；2 幢房实测建筑面积为 133.9 平方米，砖混结构，用途为其他用房；3 幢房

实测建筑面积为 100.8 平方米，砖混结构，用途为其他用房；4 幢房实测建筑面

积为 894.87 平方米，钢结构，用途为车间用房；5 幢房实测建筑面积为 314.45

平方米，砖木结构，用途为车间用房；6 幢房实测建筑面积为 36.1 平方米，钢

棚结构，途为其他用房。建成年代均为 2008 年前后，房屋维护状况均为较好。

2.其它需评估的地上附着物：水井、照壁、厕所、水泥地面、大门、院墙、地面

初始填土硬化、电缆、苗木绿化等（详见附件1评估明细）。

3.租赁莱州市污水处理厂共计4亩土地使用权，租赁期限为50年，从2006年10

月1日至2056年9月30日（详见评估明细附件3《土地租赁合同》）。

（四）区位状况

估价对象为刘国强位于湿地公园北侧所属房屋、其它地上附着物及土地使

用权租赁价值，周围市政基础设施已达到“五通一平”（通路、通电、通信、

供水、排水及场地平整），东临西环路，南临湿地公园。所处区域地理位置交

通较便利。

四、估价目的：为委托方执行司法裁决，评估该估价对象的房地产现值。

五、价值时点：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六、价值类型及定义：本次估价对象的估价结果为司法拍卖底价作参考依据，

该价格为房地产市场价值，是指在自愿买方与自愿卖方各自理性、谨慎行事，不

受任何强迫压制的情况下，估价对象在估价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数

额，不包含其它相关费用。

七、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4．委托人提供的相关产权资料；

5．估价人员实地查看所得及测绘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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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估价机构及估价人员掌握的其它相关信息资料。

八、估价原则：

1．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2．合法原则；

3．价值时点原则；

4．最高最佳使用原则；

5．替代原则。

九、估价方法：

估价人员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并研究了委托方

提供及我方所掌握的材料，以及现场查看情况，结合邻近地段和区域同类性质

的房地产市场情况进行调查之后，决定选用成本法和收益法作为本次估价的基

本方法。

十、估价过程：

1.房屋及其它地上附着物评估：

详细见附表。

2、土地使用权租赁价值价值评估：

根据《土地租赁合同》记载，估价人员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估价对象的特点

和实际状况，并研究了委托方提供及我方所掌握的材料，以及现场查看情况，

选用收益法作为本次估价的基本方法，确定该土地使用权租赁价值价值为

133746.31 元。

3.该房地产评估价值为：1+2

1787991.82 元＋133746.31 元＝1921738.13 元，确定为 1921738 元整。

十一、估价结果：

评估人员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工作程序，采用合理的

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准确测算确定刘国强所属房屋、

其它地上附着物及土地使用权租赁价值在价值时点的现值为￥1921738 元，人民

币（大写）壹佰玖拾贰万壹仟柒佰叁拾捌元整。

十二、估价作业日期：

本次估价日期为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二○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十三、估价报告的重要说明：

1、本报告的估价结果为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的公开市场价值，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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